
财政法规
机械工业部、财政部关于机械工业执行

《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的补充规定

1984年11月23日  （84）机财联字267号

为了充分发挥机械工业技术开发对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作用，解决机械工业企业新产品试制和技术开发的资

金来源，特对机械工业企业在执行《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时，可列入成本开支的范围补充规定如下：

一、机械工业企业为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而购置的样品、样机的费用，在企业管理费中列

支，并采取适当的分配办法，计入全厂生产的各种产品成本。

二、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试验室或试验基地，为研制新产品所需的新原理、新结构、新工艺、新材料、新

型基础零部件和控制系统的试验研究费用，以及试验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及其它消耗费（不包括已纳

入利润留成的科研机构经费）和委托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进行的科研试验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
三、企业为研制新产品而引进技术所需的引进技术消化费用（不包括引进技术需要增加的设备购置费可以计

入企业管理费；企业引进技术所需的属于引进时进行一次结算、分年付款的技术转让费（不包括按产量的一定定

额进行提成的部分）和引进技术培训费，应在引进产品投产后分期摊入产品成本；按双方协议规定在技术转让时

一次支付的国内技术转让费（不包括按产量或利润一定比例提成的部分）.可在产品投产后分期摊入产品成本。
四、企业为提高新产品设计水平所需的设计计算方法、方案选择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费用，应 计 入 新 产品成

本。
五、企业为试制新产品所需要的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订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试

验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开支，并采取适当的分配方法，计入全厂生产的各种生产成本；企业试制新产品耗用的原

材料、工资、费用（包括专用工卡具和应分担的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应计入新产品成本。
六、企业为试制新产品所必需的单台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装置（包括新产品和基础零部件的

性能、寿命试验台，模拟试验装置，新工艺和专用材料试验装置等）的购置费用，可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个别

大型企业因特殊需要，确实必须购置少量单台价值超过五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装置的，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同

意后，也可分两年摊入企业管理费。

上述各项费用全部按实际发生数分别列入企业的产品成本后，为了避免增加成本过多，对金额较大的开支，

可采取分期待摊的办法。

上述规定，自文到之日起实行。机械部、国家经委、财政部（83）机计联字 549 号文批准按销售收入百分之

一提取技术开发费用的企业，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不再提取技术开发费用，改按本规定执行。

财政法规财政部关于企业实行浮动价格所得收入财务处理的规定

1984年 9 月18日  （84）财工字第256号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4〕67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许多企业实行产

品浮动价格。现对企业实行浮动价格所得收入的财务处理，规定如下：

企业实行价格浮动，不论是按国家规定的浮动幅度自行定价的，还是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的，

应按实际售价（包括价格浮动部分）全部计入销售收入，并按规定的工商税率交纳工商税。销售这部分产品所获

得的利润，应当纳入企业利润总额，按规定交纳所得税、调节税或上交利润，在纳税交利以后，其余部分由企业

留用。议销产品的收入，应比照上述原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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